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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项目投资决策“计算期统一法”的质疑

陈贵银

渊河南省洛阳经济学校 河南洛阳 471002冤

中级会计职称考试用书《财务管理》中，在“项目投资决策

方法及应用”一节介绍了“计算期统一法”。计算期统一法是通

过对计算期不相等的多个互斥方案选定一个共同的计算分析

期，以满足时间可比性的要求，进而根据调整后的评价指标来

选择最优方案的方法，其中介绍了两种具体方法：其一是方案

重复法，其二是最短计算期法。笔者现以书中所讲例题为依据

分析计算期统一法存在的问题。

一、方案重复法存在的问题

方案重复法是将各方案计算期的最小公倍数作为比较方

案的计算，进而调整有关指标，并据此进行多方案比较决策的

一种方法。在上述考试用书中介绍例题如下：

例：A和 B两方案均在建设期末投资，它们的计算期分别

为 10年和 15年，有关资料如下表所示，假定基准折现率为 12%。

按计算期统一法作出最终投资决策的过程如下：

确定 A和 B两个方案项目计算期的最小公倍数：计算结

果为 30年。

计算在 30 年内各个方案重复的次数：A方案重复两次

（30衣10-1），而 B方案只重复一次（30衣15-1）。

分别计算各方案调整后的净现值指标：

NPVA'=756.48+756.48 伊（P/F，12%，10）+756.48 伊（P/F，

12%，20）抑1 078.47（万元）

笔者将其计算结果用下图表示：

NPVB'=795.54+795.54伊（P/F，12%，10）抑940.88（万元）

笔者将其计算结果用下图表示：

考试用书得出的结论是：

疫 NPVA'>NPVB'

亦 A方案优于 B方案

笔者认为方案重复法存在以下三点疑问：

1. 在多个互斥方案评价中，净现值指标仅可以用于原始

投资额相同且项目计算期相等的多个互斥方案评价。在方案

重复法中，通过计算多个互斥方案的最小公倍数，将计算期不

同的各方案按最小公倍数进行重复，这种作法仅仅考虑了让

各方案计算期相等，没有注意到重复后的各方案原始投资额

不相同。根据上述例题，A方案的原始投资额为 1 400万元

（不考虑资金时间价值），将 A方案重复两次后，其原始投资

额为 4 200万元（不考虑资金时间价值），如果考虑资金时间

价值后，A方案的原始投资额现值为：

P=700伊（P/F，12%，1）+700伊（P/F，12%，2）+700伊（P/F，

12%，11）+700伊（P/F，12%，12）+700伊（P/F，12%，21）+700伊（P/

F，12%，22）抑1 686.65（万元）

B方案的原始投资额为 4 000万元（不考虑资金时间价

值），将 B方案重复一次后其原始投资额为 8 000万元（不考

虑资金时间价值），如果考虑资金时间价值后，B方案的原始

投资额现值为：

P=1 500伊（P/F，12%，1）+1 700伊（P/F，12%，2）+800伊（P/

F，12%，3）+1 500伊（P/F，12%，16）+1 700伊（P/F，12%，17）+

800伊（P/F，12%，18）抑3 860.20（万元）

经过上述计算可以看出，无论原始投资额是否考虑资金

时间价值，A、B两个方案的原始投资额均不相同，当项目投资

额不相同时，净现值指标大小的比对就失去了意义。通过这种

比对方法无法得出正确的结论。

2. 方案重复法在计算各方案的最小公倍数时，没有考虑

方案重复后的投资环境的可比性。根据例题描述，A方案分别

在第十年后和第二十年后各重复一次，B方案在第十五年后

重复一次。无论是 A方案还是 B方案，这种重复与当前投资

时间已相差多年，企业所处的投资环境无论是宏观环境还是

微观环境已不可同日而语，这样的重复已经不具备现实意义。

任何投资决策方法，离开了投资项目所处的投资环境都无法

得出正确的结论。

3. 方案重复法在计算各方案的最小公倍数时，没有考虑

到个别方案可能让最小公倍数变得很大，以至于人们不可能

信任其计算结果。考试用书中所列 A、B两方案的项目计算期

分别为 10年和 15年，经计算其最小公倍数为 30年。如果某

两个互斥方案的项目计算期分别为 11年和 13年，经计算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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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小公倍数为 143年。如果真的按 143年进行方案重复，其计

算结果又有何实现意义？

二、最短计算期法存在的问题

最短计算期法是指在将所有方案的净现值还原为年等额

净回收额的基础上，再按照最短的计算期计算出相应的净现

值，进而根据调整后的净现值指标进行多方案比较决策的一

种方法。根据上述例题，按最短计算期法作出最终投资决策的

过程如下：

确定 A、B两方案中最短的计算期为 A方案的 10年。

计算调整后的净现值指标：

NPVA义=NPVA=756.48（万元）

NPVB义=NPVB伊
1

（P/F，12%，15）
伊（P/F，12%，10）

=795.94伊 1
（P/F，12%，15）

伊（P/F，12%，10）

抑660.30（万元）

疫 NPVA义>NPVB义

亦 A方案优于 B方案。

笔者对最短计算期法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质疑：

1. 最短计算期法是对项目计算期较长的方案先计算其

年等额净回收额，再取最短计算期将年等额净回收额按年金

折现计算出年金净现值，最后通过比对净现值大小来确定最

优方案。这一方法利用年等额净回收额法去计算净现值，实质

上是走了弯路。因为在多个互斥方案比较中，年等额净回收额

法本身就可以用于比较原始投资额不相同且项目计算期不相

等的多个互斥方案比较中，如果选择年等额净回收额法进行

项目决策分析，根本不用将已计算出的年等额净回收额再反

向计算其净现值。

2. 最短计算期法最终对比的是两个方案的净现值指标，

这将对学员产生误导作用，使其认为净现值指标在项目投资

决策中的应用范围比其他方法更广泛，这与净现值法仅仅适

用于原始投资额相同且项目计算期相等的多个互斥方案比较

决策中的适用范围大相径庭，不利于学员对项目投资决策方

法的正确理解。

三、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在计算期统一法中，方案重复法

和最短计算期法仅仅是一种理论上的推演方法，如果将其作

为项目投资中多个互斥方案投资决策的依据，只会得出错误

结论，误导投资决策者。鉴于计算期统一法存在的上述问题，

该方法已不适合向广大中级会计职称考生介绍。茵

《企业会计准则第 12号———债务重组》规定，企业以非现

金资产清偿债务的，债务人应将重组债务的账面价值超过非

现金资产的公允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营业外收入，抵债的非

现金资产的公允价值与其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

益，非现金资产为固定资产的，其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的差

额，计入营业外收入或营业外支出；对于债权人而言，对受让

的非现金资产按其公允价值入账，重组债权的账面余额与受

让的非现金资产的公允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重组

债权已计提减值准备的，应先将差额冲减减值准备，不足冲减

的部分计入营业外支出，冲减后减值准备仍有余额的，应予转

回并抵减当期资产减值损失。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资产损失税前扣除政

策的通知》（财税［2009］57号）规定，与债务人达成债务重组

协议后无法追偿的坏账损失在计算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

时准予扣除。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重组业务企业所得税

处理若干问题的通知》（财税［2009］59号）规定，债务人应当

按照支付的债务清偿额低于债务计税基础的差额，确认债务

重组所得，债权人应当按照收到的债务清偿额低于债权计税

基础的差额，确认债务重组损失。

例：A、B公司为符合税法规定的居民企业，系增值税一般

纳税人，增值税税率为 17%。2009年 1月 1日，A公司销售一

批材料给 B公司，不含税价 100万元。2010年 7月 20日，B

公司发生财务困难，无法按合同规定偿还债务，经双方协商，

A公司同意 B公司用一处房产抵偿该应收账款。该房产账面

价为 80万元，计提折旧 30万元，市价（公允价值）为 90万元，

A公司 2009年为该项应收账款计提了 5万元的坏账准备，A

公司 2009 年度会计利润为 200 万元，企业所得税税率为

25%,不考虑其他相关税费和纳税调整事项。

A公司的账务处理为：淤2009年 1月 1日出售材料给 B

公司时，借：应收账款———B公司 117；贷：主营业务收入 1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17。于计提坏账准备时，

借：资产减值损失 5；贷：坏账准备 5。盂2009年末进行所得税

会计处理时，借：所得税费用 50，递延所得税资产 1.25；贷：应

交税费———应交所得税 51.25。榆2010年 7月 20日债务重组

日，借：固定资产 90，坏账准备 5，营业外支出———债务重组损

失 22；贷：应收账款———B公司 117。借：应交税费———应交所

得税 1.25；贷：递延所得税资产 1.25。

B公司的账务处理为：淤2009年 1月 1日购进材料时，

借：原材料 100，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17；贷：

应付账款———A公司 117。于2010年 7月 20日债务重组日，

借：固定资产清理 54.5，累计折旧 30；贷：应交税费———应交

营业税 4.5，固定资产 80。借：应付账款———A公司 117；货：固

定资产清理 54.5，营业外收入———债务重组利得 62.5。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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